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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契税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若干事项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5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切

实优化契税纳税服务，规范契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以

下简称《契税法》）、《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

径的公告》(2021 年第 23 号，以下简称 23 号公告)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纳税申报基本单位】  契税申报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 

【讲解：上述规定，如何理解？——每个不动产单元，应分别申报契税——

NOT合并（汇总）申报——比如：甲一次性购买多套房子，可否将金额累计，合

并申报？——不可】 

二、【应付方式转移的税率、计税依据】  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

等应交付经济利益的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参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或

房屋买卖确定契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等。 

【无价转移的税率、计税依据】  以划转、奖励等没有价格的方式转移土地、

房屋权属的，参照土地使用权或房屋赠与确定契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等。 

【讲解：上述两种方式，有何区别？ 

（1）应付方式——一般，按应付经济利益作计税依据——除外：价格明显

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参照市价，评估等方法核定 

（2）无价方式——直接由税务机关参照市价，评估等方法核定】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474.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799.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263.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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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上述，哪一种方式更节税？】 

三、【不含增值税】  契税计税依据不包括增值税，具体情形为： 

（一）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承受方计征契税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

实际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成交价格以发票上注明的不含税价格确定。 

（二）土地使用权互换、房屋互换，契税计税依据为不含增值税价格的差额。 

（三）税务机关核定的契税计税价格为不含增值税价格。 

四、【核定价格】  税务机关依法核定计税价格，应参照市场价格，采用房

地产价格评估等方法合理确定。 

【讲解：哪些情形下，税务机关核定？如何核定？——详见《契税法》第四

条第二款：计税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 

五、【纳税申报】  契税纳税人依法纳税申报时，应填报《财产和行为税税

源明细表》（《契税税源明细表》部分，附件 1），并根据具体情形提交下列资

料：  

（一）纳税人身份证件； 

本公告所称纳税人身份证件是指：单位纳税人为营业执照，或者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或者其他有效登记证书；个人纳税人中，自然人为居民身份证，或者

居民户口簿或者入境的身份证件，个体工商户为营业执照。 

【讲解：自然人的证件，有几种？——3 种：（1）身份证；（2）户口簿；

（3）入境证件】 

（二）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或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

凭证； 

（三）交付经济利益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提交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相关价款支付凭证，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为财政票据，土地使用权出售、互换

和房屋买卖、互换为增值税发票；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263.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1036.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1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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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本文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应付经济利益方式、没有价格方式的权属

转移，在申报时，是否需支付凭证（票据、发票等）？——暂无明文规定】 

【思考：本文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无价方式，在申报时，是否需支付凭证（票

据、发票等）？——暂无明文规定——但下列两种情况，可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7 号办理：（1）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发生土

地、房屋权属转移，纳税人不能取得销售不动产发票的，可持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原件及相关材料办理契税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应予受理；（2）购买新建商品

房的纳税人在办理契税纳税申报时，由于销售新建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办

理注销税务登记或者被税务机关列为非正常户等原因，致使纳税人不能取得销售

不动产发票的，税务机关在核实有关情况后应予受理】 

（四）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

书等因素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或监察文书等。 

符合减免税条件的，应按规定附送有关资料或将资料留存备查。 

【讲解：契税申报，需哪些资料？——3大类：（1）税源明细表；（2）3

种证明材料（身份证件+合同或法院裁判等文书+发票等支付凭证）；（3）减免

税资料（如居民 90 平以下唯一住房、不动产互换等）】 

六、【信息传递】  税务机关在契税足额征收或办理免税（不征税）手续后，

应通过契税的完税凭证或契税信息联系单（以下简称联系单，附件 2）等，将完

税或免税（不征税）信息传递给不动产登记机构。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即时传递信

息的，税务机关可不再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完税凭证或开具联系单。 

七、【申请退税】  纳税人依照《契税法》以及 23 号公告规定向税务机关

申请退还已缴纳契税的，应提供纳税人身份证件，完税凭证复印件，并根据不同

情形提交相关资料： 

（一）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或合同性质凭证不

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提交合同或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

撤销或者被解除的证明材料；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25.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25.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263.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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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且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至原权利人的，提交人民法院、

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 

（三）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交付时，因容积率调整或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

定面积需退还土地出让价款的，提交补充合同（协议）和退款凭证； 

（四）在新建商品房交付时，因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需返还房价

款的，提交补充合同（协议）和退款凭证。 

   税务机关收取纳税人退税资料后，应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实有关土地、房屋

权属登记情况。核实后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应补正资

料或不予受理原因。 

【讲解：申请退税的流程，有哪些？——两步：（1）纳税人申请，并提交

证明材料（合同等法律文书+退款凭证）；（2）税务核实退税】 

八、【信息保密】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税收征管过程中知悉的个人的

身份信息、婚姻登记信息、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纳税申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纳税人的税收

违法行为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范围，税务机关可依法处理。 

【讲解：哪些信息，需要保密？——6类：（1）个人身份信息；（2）婚姻

登记信息；（3）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4）纳税申报信息；（5）商业秘密（比

如交易价格）；（6）个人隐私】 

九、【部门协作】  各地税务机关应与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加强协作，采用

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等模式，持续优化契税申报缴纳流程，共同做

好契税征收与房地产管理衔接工作。 

十、【简化资料】  本公告要求纳税人提交的资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即时查验的，可公告明确不再要求纳税人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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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施行日期、文件废止】  本公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全

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契税文件目录》（附件 3）所列文件或条款同时废止。 

附件：1.契税税源明细表  

2. 契税信息联系单 

3.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契税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 

2021年 8月 26日 

 

【讲解：填报税源明细表，要注意哪些？——3点 

（1）参照本表所附《权属转移对象、方式、用途逻辑关系对照表》； 

（2）土地使用权互换、房屋互换的——房屋成交价格：在本栏次填写土地、

房屋的成交价格，同时在“其他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中选择土地使用权互

换、房屋互换的减免性质代码并填写扣减金额。 

（3）申报享受家庭唯一住房或第二套住房等减免税政策的，也应按适用税

率填写。——如，某省住房买卖适用税率为 3%，申报享受个人购买 90 平米及

以下家庭唯一住房减免税政策时，税率应按 3%而非优惠税率 1%填写。——再在

“居民购房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填写相关减免信息】 

【讲解：《契税税源明细表》中合同签订日期，对纳税有没有影响？——无

实质影响——《契税法》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纳税——

NOT签订合同后 90 日内】 

【讲解：《契税税源明细表》中，减免税分为几类？——2 大类：（1）居

民购房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2）其他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 

【讲解：权属转移对象，分几类？——2大类、4中类 

第一大类，土地——包括：（1）国有土地；（2）集体土地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5/c5168489/5168489/files/契税税源明细表.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5/c5168489/5168489/files/契税信息联系单.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5/c5168489/5168489/files/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契税文件目录.pdf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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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类，房屋——包括：（1）增量房；（2）存量房——前两者，再分别

分两小类：住房、非住房] 

【讲解：权属转移方式，有几种？——3种：（1）买卖；（2）赠与；（3）

互换——提示：（1）投资、抵债，按买卖；（2）划拨、奖励，按赠与】 

【讲解：权属转移用途，分几类？——2类：（1）居住；（2）非居住】 

 

【讲解：废止的文件中，在具体政策上有哪些变化？——下列文件废止： 

（1）国税函[1999]613 号——关于抵押贷款购买商品房征收契税的批复—

—购房人以按揭、抵押贷款方式购买房屋，当其从银行取得抵押凭证时，购房人

与原产权人之间的房屋产权转移已经完成，契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必须依法缴

纳契税。 

注：此文废止。 

（2）国税函〔2001〕483 号——关于以土地、房屋权属抵缴社会保险费免

征契税的批复——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件》 （国务院第

259 号令）中关于“社会保险基金不计征税、费”的规定，对社会保险费（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征收机构承受用以抵缴社会保险费的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注：新法取消此项免税。 

（2）国税函[2002]1094 号——关于以项目换土地等方式承受土地使用权有

关契税问题的批复——根据现行契税政策规定，土地使用权受让人通过完成土地

使用权转让方约定的投资额度或投资特定项目，以此获取低价转让或无偿赠与的

土地使用权，属于契税征收范围，其计税价格由征收机关参照纳税义务发生时当

地的市场价格核定。 

注：上述，取消此特别规定，按《契税法》第四条第二款的一般规定执行。 

——思考：完成投资额度或投资特定项目，是否属于价格偏低的正当理由呢？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4604.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4262.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3964.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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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税发[2005]156 号——关于实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若干具体问

题的通知——二、在契税纳税申报环节，各地应要求纳税人报送销售不动产发票，

受理后将发票复印件作为申报资料存档；对于未报送销售不动产发票的纳税人，

应要求其补送，否则不予受理。 

    注：本文已废止，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5号第五条规定执行。 

（4）国税函[2007]645 号——关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转让土地有关税收

问题的批复——土地使用者转让、抵押或置换土地，无论其是否取得了该土地的

使用权属证书，无论其在转让、抵押或置换土地过程中是否与对方当事人办理了

土地使用权属证书变更登记手续，只要土地使用者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

该土地的权利，且有合同等证据表明其实质转让、抵押或置换了土地并取得了相

应的经济利益，土地使用者及其对方当事人应当依照税法规定缴纳契税等相关税

收。 

注：本文废止——思考：这是否意味着契税的征收，严格以权属转移为要

件？如无权属变更，即使实质转让、抵押、置换，是否不征收契税？] 

（5）国税函[2008]718 号——关于经法院调解的房屋权属转移征收契税的

批复——你局《关于经法院调解的房屋权属转移是否征收契税问题的请示》（京

地税地[2008]195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居民个人根据国家房改政策购买的公

有住房，并取得房改房产权证后，将名下的房屋产权转移给其子女，属于契税法

规规定的赠与行为，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定征收

契税。 

注：本文废止，按《契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执行——即：属于法

定继承的，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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